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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的轉型與社會責任
――從國小發展談起

▌文／張裕程‧臺中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教師兼教務主任

師
範教育長久以來是國家發展的基礎，臺

灣光復後，教育政策歷經政治、經濟、

社會與文化等種種變遷，促使師範教育的發展直

接或間接受到影響而產生多項變革（洪麗晴，

2005）；然穩定的師範教育為奠定臺灣經濟成長

的關鍵因素之一，卻是不容抹煞的事實。尤其師

資培育是教育之母，更是教育改革的關鍵（陳益

興、郭淑芳、陳盛賢、楊思偉、連啟端、黃坤龍，

2009），師資培育的良窳會嚴重關係到國家教育

未來的發展。

師資培育的社會責任

正因如此，臺灣的師範校院發展不但與師資培

育畫上等號，甚至與國民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

如臺灣省教育處在民國35年時將全省分成六個師

範區來輔導，就是臺灣師範校院開始肩負輔導

國民小學教育之責的開端（教育部，1957）。隨

著2005年8月1日六所師範學院正式更名為教育大

學，加上先前分別於2000年、2002年及2003年轉

型的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東大學與國立臺南大

學等三所大學，也標誌著師範校院的轉型邁入另

一個新的里程碑。而在轉型之後與國民小學連結

的關係似乎產生了改變，不再有以往輔導與受輔

之間關係的緊密結合。

本文擬探討師範校院轉型為教育大學後，對基

層國小教育產生的衝擊與影響，期待能夠作為高

等師資培育機構轉型與落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所提「善盡大學公共社會責任」、「提升大

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度」目標的參考，並

從國民小學的角度出發，針對國小面對教育大學

轉型時應如何調整思維提出建議，以促成雙方正

向且良性的互動與發展。

教育大學的轉型脈絡

師範校院負責輔導地方國民教育的責任，最

早是根據1947年教育廳所頒布的「臺灣省師範

學校分區輔導地方教育辦法」推行（臺灣省政

府教育廳，1947；教育部，1957）。根據洪麗晴

（2005）的研究，我國師範校院的變革歷程分成

五階段：第一階段――臺灣光復初期的「師範

學校」時期（1945~1949年）、第二階段――國

民政府遷臺後的「師範學校」時期（1949~1960

年）、第三階段――「師範專科學校」時期

（1960~1987年）、第四階段――「師範學院」

時期（1987~1994年）、第五階段――「自師資

培育法公布後的師範校院」時期（1994~迄今）。

由於師範校院的變革脈絡中，與地方教育事

務的發展與師資培育息息相關，加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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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的「教育部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

要點」推動，已讓國內原來的九所師範學院於

2005年全部改制轉型為三所綜合大學及六所教育

大學。尤其在大學整併風潮的席捲下，截至2017

年6月底為止，仍以教育大學為名而招生的學校

僅存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儘管原有師範校院轉型之大學仍設有師資培育

機構，然而在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政策下，原有的

師範校院特色早已淹沒在綜合大學的發展思維

下，唯有臺中教大及臺北教大仍主要以師資培育

為學校發展主軸，對於地方國小的輔導工作及責

任亦已完全消失在合併及轉型的過程當中。

教育大學轉型對國民小學的影響

從以上師範校院的發展與國民小學間的關係而

言，可以看到在漫漫的70個年頭當中，師範校院

與國小的關係從緊密到鬆散、從強力連結到急速

斷裂、從上下輔導到對等尊重的調整與改變。

●從緊密到鬆散的轉變

儘管臺灣的師範教育早在1947年就已明訂要對

地方國民教育負有輔導之責，然不可諱言的，國

民政府遷臺之後，對於臺灣早期的教育還是扮演

高壓監督的角色，由於政治情勢緊張使然，且師

資教育及程度不足的因素，使得當時的師範學校

擔負起對國小的監督工作，當然也負有傳遞黨國

的思想教育責任，所以當時的關係是緊密的，各

地的國民小學也以輔導區的師範學校為教育灘頭

堡，加上各國民小學的師資幾乎均是從輔導區的

師範學校培育出來，對於學校事務就能產生很大

的影響力。

而隨著時空的遞嬗、政治情勢的變化，師範校

院的轉型過程中已自顧不暇，對於輔導區國小的

輔導工作亦視為負擔，尤其是《師資培育法》的

頒布，以往師資培育工作的專斷權突然開放到其

他大專校院，使得師範校院的角色起了很大的轉

變，也迫使師範校院須在與其他師培機構競爭之

下重建其師培的專業角色，造成無法再投入大量

經費與時間來輔導責任區的國小工作，與國小的

關係變得鬆散，甚至是沒有關係的情形。

●從強力連結到急速斷裂的改變

在我國師範校院發展的第一至第三階段中，師

範校院與國小的關係都呈現出強力連結的關係，

因為師範校院可透過輔導國小的機制，甚至是讓

老師回流進修的機會，持續不斷的對國小產生影

響力，以能繼續傳達國家的教育政策方向，完成

國家的教育目標。

然而，從第四階段之後，「全球化」浪潮來襲

的力道猛烈，全臺灣都無法避免，在「全球化」

的影響下，政治開放、一元走向多元、師資培育

多元化、大學轉型與合併，都造成師範校院甚至

是教育大學與地方教育中的國民小學關係急速斷

裂。因為國小中的師資已來自各個師培機構，而

不僅限於傳統的師院或教育大學，這種隨著全球

化影響而造成的師培開放與多元，都是形成師範

校院或教育大學與國民小學關係斷裂的因素。

從2005年「教育部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

要點」的內容來看，其「推動師範大學及教育大

學轉型發展經費項目之實施方案與內容」中，除

補助項目第一項「轉型定位與特色發展」的發展

雙軌式課程、因應師資培育與社區發展需求，以

及第九項「教師進修與諮詢服務」還算可以與師

資培育相關聯，其他內容則完全未提及輔導地方

國民小學的補助與工作，教育大學與地方國小的

輔導關係已完全斷裂。

●從上下輔導到對等尊重的調整

在師範校院發展的脈絡中，一直到第四階段都

還能看到師範校院輔導地方國小的責任，甚至此

項責任還明訂在《師資培育法》中。就法令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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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師範院系是需要輔導國民小學的，甚至還得

訂出輔導計畫來執行；然而，隨著主客觀環境的

改變，經費的不足及大學整併與轉型風盛行，師

範校院及教育大學也從早期上下輔導的角色，轉

變為對等尊重的角色，不論是師資生的實習或實

驗課程規劃，教育大學都須先與地方教育局處討

論後，再與國民小學接觸。

這種對等尊重的態度彰顯了時代的進步，走出

了以往那種上對下的威權管理氛圍，但卻也造成

效率不彰的影響。以往上對下的輔導方式能夠給

予學校明確的解決途徑與策略，學校的行政人員

與教師亦能夠直接感受到師範校院的關心與輔

導，現今的對等尊重態度則能夠給予學校相對的

尊重，但在輔導學校進步與調整的步伐上似嫌太

慢，更不用說轉型成教育大學之後缺乏輔導國小

的機制了。

因應教育大學轉型的發展策略

時代的巨輪不停的向前滾動，就如同「全球

化」的潮流也是無法停止與迴避，教育大學的轉

型隨著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的推動，更是一股不

可逆的趨勢。以往國民小學有困難時能夠向責任

區的師範校院求援，而在輔導區的師範校院就會

提供不論在課程教學或是校務行政的輔導與協

助，另外也會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管道與課程，

甚至是碩博士學位，以增加在職教師們進修與成

長的機會；但現今的大學除了校際競爭與學術排

名競爭，因少子化的影響，連學生來源都得競

爭，更不用說經費及優秀師資的爭取，教育大學

長期在學生方面一直呈現量少質精的經營方式，

要與一般綜合型大學競爭，確實是需要有獨樹一

格的特色；且在教育部的補助日漸減少之下，如

仍要像往日對輔導區國小般投注心力，確實也有

捉襟見肘之感。

因此，以下提出六點建議與相應對策，期待國

民小學能在不增加教育大學的負擔之餘，得到教

育大學的協助與輔導。

●鼓勵教師踴躍進入教育大學進修，修習碩

博士學位

鼓勵校內同仁踴躍報考教育大學，繼續進修碩

博士學位，一方面可充實教師個人知能，提升個

人成就感，另方面可將進修之收穫與心得帶回學

校，以提升校內學術涵養；最後可利用同仁進修

機會，與教育大學教授建立聯繫管道，培養私人

情誼，建置學校所需之專家資料庫。凡此努力均

會成為學校進步之隱形後盾與無形資產。

●運用學校資源，廣邀教育大學教授到校指

導與協助

善用學校內外部資源，例如學校週三進修及專

業對話與社群經營之經費與時間，廣邀教育大學

教授到校，搭建諮詢的管道與橋梁，提供指導機

會，並利用教授帶來的大學資源之餘，改善學校

困境或補充學校之不足。

●主動參與教育大學教授所提之科技部計畫

或研究

把握任何機會，主動爭取參加教育大學所提出

之科技部計畫或研究，以爭取教育大學的師資及

資源能夠運用到學校，更重要的是主持計畫教授

對於學校的協助與幫忙。這是建立在雙贏基礎上

的合作，更是學校爭取教育大學青睞的有效契機。

●建構學校特色及專長，吸引教育大學主動

提出合作

積極建構學校特色及專長，將學校的競爭優勢

加深加廣，並且廣為宣傳與行銷，作為學校爭取

資源之有效利器；尤其是當教育大學需要合作或

實驗對象時，就會直接考量到最優合作條件的學

校，此時如果學校符合資格，就容易得到教育大

學的青睞以吸納為合作對象，對於爭取教育大學

大家
  來評



 評鑑   59

的協助與輔導，就會擁有更多的機會。

●踴躍爭取教育部或縣市補助型計畫，邀請

教育大學教授協同合作與指導

學校主動爭取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處大型計畫

或補助型經費的計畫案，並邀請教育大學教授同

為協同研究主持人或諮詢顧問，透過教授對於計

畫案的建議，甚至是督促，為學校爭取到教育大

學主動輔導的空間與機會。在這種互蒙其利的計

畫案合作下，教育大學會更願意提供學校需要的

幫助。

●透過縣市教育局處管道，請教育大學協助

學校進行輔導

由於教育大學須與各縣市教育局處維持良好關

係，以利往後溝通與合作，而縣市教育局處亦須

與教育大學保持通暢的溝通管道，以利其隨時找

專家學者諮詢與背書，彼此間均會互相尊重，因

此，透過縣市教育局處請教育大學遴派教授進行

學校輔導，亦是一個值得學校參考的方法。

善盡公共社會責任

師培機構應與國小互利合作

以往在九所師範體系學校存在之時，臺灣的師

範校院針對責任區國小進行責任輔導，不但有助

國家教育政策順利推動，且能夠提供國小師資從

培訓、養成、進修到終身學習的管道，對於穩定

國小教師素質，成為臺灣社會安定的力量，其貢

獻不可抹滅。

隨著時間遞移，在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之

下，教育大學的轉型亦無可避免，如此才能有足

夠的力量與綜合大學在現今少子化下競爭，對於

輔導責任區的國小則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加上

教育大學轉型成綜合大學及師資培育多元化後，

全國教育大學就僅剩臺中教大及臺北教大兩所，

對於全國數量眾多的國小亦不可能雨露均霑，因

此，唯有國民小學自身認清事實，主動出擊爭取

教育大學，甚至是一般師資培育機構的輔導與協

助，才是上策。

本文從臺灣師範校院的歷史發展脈絡出發，探

討及釐清師範校院與國民小學之間的主客關係，

從以往雙方積極熱絡的輔導與受輔關係，轉變為

互利共生的合作關係，並希望從互助雙贏的角

度，提出國民小學主動爭取教育大學輔導與協助

的策略。也期待臺灣的師培機構能與國民小學共

同合作，落實高教深耕計畫精神，實踐社會責

任，不論是站在輔導的立場，或是互惠的角度，

都能再次為臺灣造就更多優質學生與人才，創造

更多金頭腦，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與社會的貢獻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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